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管理計畫 

壹、目的 

為提升志願服務業務推展效能，桃園市政府工務局（以下簡稱本

局）特訂定本計畫，期建立工務服務類運用單位備案、管理、輔

導與退場機制，俾加強志願服務工作品質。 

貳、備案申請 

欲加入本計畫成立工務服務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者，應檢附下列

文件，向本局申請備案：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 

（一）公函 

（二）志願服務運用計畫 

二、機構、學校、法人、團體、企業 

（一）立案登記證書影本（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公司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影本）。 

（二）志願服務運用計畫表【附件一】 

參、管理輔導 

一、運用單位應指定專人擔任志工督導專責志工管理，辦理志願

服務相關業務。 

二、本局不定期針對所屬運用單位辦理志願服務紀錄冊書面查核

或實地查核。 

三、本局針對第一款業務，提供電話諮詢輔導或視需求提供面談

輔導，並不定期針對所屬運用單位辦理書面輔導、會議輔導

或視需求辦理實地訪視等個別性輔導。 

肆、資格註銷 

運用單位如有下列情形之ㄧ，本局得註銷其志願服務備案： 

一、政府立案之公司、法人、團體經查已解散者。 

二、未依規定時間繳交「推展志願服務概況表」(半年報)、年度

成果報告，且未參與本局辦理之聯繫會報、志願服務評鑑，

經輔導未改善者。 

三、未來 2年內並無志願服務規劃者。 

四、其他經本局評估確無運用志工之必要者。 

伍、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桃園市○○○○○志願服務運用計畫表 

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及職稱  

承辦人姓名及職稱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桃園市 

段 巷 

 

弄 

區 村（里） 

號 樓 

路（街） 

電話  電子信箱  

計畫目的  

單位簡介  

志工隊數  僅有一隊   共 隊  

服務對象 例：公園民眾 

服務內容 

例：公園景觀導覽、設施巡檢通報、遊客引導、清潔維護、菸害及防疫宣

導 (請詳述具體服務方式) 

服務時間 
例：週一至週日 

9:00-12:00； 

13:00-16:00 

服務區域 
例：桃園市桃園區○○公園 

運用單位服務

項目 

□工務服務 

□綜合服務 

志工人數 
※申請成為運用單位需

至少12人以上。 

男：＿＿＿人 女：＿＿＿人 共

計：＿＿＿人 

桃園市及衛生

福利部志願服

務整合資訊系

統建置 
（必填） 

管理者姓名： 

管理者職稱： 

身分證字號：（必填，為系統申請帳號使用及系統預設密碼） 

系統帳號設定： 

□使用身分證字號作為帳號 

□自行設定 (不限英文數字) 
※系統為所有志工運用單位皆在使用，帳號如有重覆，則改為設定身份證字號 

※建置後帳號不可自行修改，密碼可自行修改。 

備註 

是否有意願協助支援本府辦理全市性大型活動並接收定期召募資訊： 

□願意配合 □無法配合 □其他： 

是否有意願協助支援防救災志工團隊，並同意登錄在桃園市志願服務整合

資訊平台及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願意配合 □無法配合 □其他： 



 

 

配合事項 

一、定期填報志願服務推展現況(每年1月5日與7月5日前至系統填報半年

報、每年1月底前至系統填報年度成果報)。 

二、每年至少參與本局辦理之聯繫會報1次。 

三、參與本局辦理之評鑑。 

四、辦理志工教育訓練(基礎訓練、特殊訓練、在職訓練等) 

五、為志工申請及登錄志願服務紀錄冊。 

六、辦理志工意外事故保險。 

七、製發志工證。 

八、將志工基本資料、差勤排班、服務時數等登錄系統。 

九、定期辦理志工績效考核。 

十、訂定志工管理規範。 

十一、視情形發給志工誤餐費、交通費。 

十一、召開志工會議。 

十三、發給志工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十四、為志工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 

十五、輔導志工申請獎勵表揚。 

十六、依照服務內容及特性，確保志工在符合安全及衛生之適當環境下

進行服務。 

十七、支援相關活動及其他配合事項。 

十八、完成備案後，如運用單位之通訊或聯絡人等資料有異動，請務必

主動告知本局承辦人。 

用印 

 
 

 

 

 

 

 

 

 
 

 

 

填表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印信/關防/圖記) 

(負責人章) 


